农工川委发[2011]28号
关于开展“同心同行 共铸辉煌”主题摄影活动的通   知

各市委会、省直工委：
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，辛亥革命100周年，“5.12”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，进一步弘扬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、肝胆相照的光荣传统，讴歌伟大的民族精神，展现社会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伟大成就，展示农工党员的风采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开展一次主题摄影活动。具体活动安排如下：

一、摄影活动主题

本次活动主题为“同心同行，共铸辉煌”。具体用意是：用镜头表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，展现祖国时代新貌，体现民主团结与和平进步、社会和谐与人际关爱，歌颂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和灾后重建的伟大成绩，呈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人文精神，展现农工党员的时代风采。
二、活动时间安排
活动定于5月上旬至6月下旬。活动将广泛收集全省农工党员及各级农工组织机关干部的摄影作品，省委会将邀请专业人士和相关领导评选出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和优秀奖若干名，并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。具体时间安排是：交摄影作品5月8日—6月25日；作品评审6月27日－6月30日。
三、投稿作品要求

1、投稿者可用胶卷相机、数码相机和高像素手机三种形态的摄影设备拍摄。

2、作品应主题突出，构思独特新颖，积极健康、真实、全面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的巨大变化和伟大成就，人民群众的幸福和谐生活，重点反映身边人身边物，尤其是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精彩记录。

3、每位投稿者最多投稿不超过5幅作品，每张作品须附有作品名称、作者、单位、联系电话。

4、投稿照片冲洗尺寸要求10寸、附电子文档。
5、特别说明：所有投稿作品必须是投稿者本人作品，若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均由投稿者自行承担。每位投稿者作品投稿后即被视为已同意省委会有其作品的使用权，可以将该作品用于展览、网站展示等方面，投稿作品不再退还，不再另付稿酬。
收稿人联系方式：成都市青羊区白丝街33号609室农工党四川省委会宣传处刘杰  邮编：610017    电话：028—82820679
Email: ngdscxc@yahoo.com.cn 或 ngdscxc@126.com
（投稿请注明“主题摄影活动投稿”）
    农工党四川省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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